
商务条款、售后服务及其他要求
一、合同签订期：成交通知书发出后30日内。
二、合同履行期限：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项目质量保证期结束。
三、交付使用时间：从签订合同之日起的150日内，完成图书编撰及正式出版工作。
四、提交服务成果地点：南宁市内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五、服务质量要求：
▲1.质量保证期1年（自提交服务成果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）。
▲2.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及售后服务期内，供应商需承诺指定专人负责与用户保持长期提供5×8小时的联系与服务；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服务质量问题，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在6小时内到达采购人现场。
3.图书出版后，若图书著作权人需要进行图书成果申报或其他对图书有益的立项，出版社应提供相应的证明和协助。
▲六、报价要求，竞标报价包含但不限于以下部分：
1.服务的价格[包含但不限于出版管理费（含书刊号）、设计费、稿费、编校费、审稿费、印刷费、电子版数据 U 盘制作生产费、税费、邮寄等完成本项目服务所有内容费用]；
2.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；
3.其他如培训、交通、差旅、售后服务等费用；
4.在合同实施时，采购人将不予支付成交供应商其他的项目费用，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总报价中。
七、付款方式：
1.分两次支付款项，一是自合同签订生效后，采购人（甲方）根据成交人（乙方）提供的付款申请函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%作为预付款；二是全部图书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，成交人开具含税发票给采购人，采购方收到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合同价款(无息)。
2.付款时，成交人（乙方）须提供符合要求的含税发票给采购人（甲方），否则采购人（甲方）的付款期限顺延。成交人（乙方）应当确保发票真实无误且合法有效，如发现存在虚假发票或违规发票的，成交人（乙方）须赔偿采购人（甲方）发票票面金额一倍的违约金，且采购人（甲方）有权终止合同，因终止合同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成交人（乙方）承担。
3.采购人（甲方）不得以机构变动、人员更替、政策调整等为由延迟付款，不得将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未规定的义务作为向成交人（乙方）付款的条件。
八、其他说明
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：
1.按合同文本执行，未尽事宜按照《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》[桂财采〔2015〕22号]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[财库〔2016〕205号]规定执行。
2.验收考核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成交供应商在服务验收时由采购单位对照响应文件全面核对检验，如不符合响应文件的服务承诺和其他承诺以及提供虚假承诺的，按相关规定做违约处理，成交供应商承担所有责任和费用，采购人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。
▲九、供应商的各项产品竞标总价，不能超过各项产品的预算总价，否则报价无效。
